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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众可通过向公示中指定电话、地址发送信函、电子邮件等方式，发表对本工程建设及环评工作的意见和看法，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将在工程《环境

影响报告书》中真实记录公众的意见和建议，并将公众的宝贵意见、建议向工程的建设单位，设计单位和有关部门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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